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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一
被高速滑雪者撞昏迷
撞人者担全责

2015年元旦， 王女士和儿子
前往北京一滑雪场滑雪。 当天下
午三点左右， 王女士和儿子正准
备从中级雪道上往下滑， 突然另
一名滑雪者张某从高级雪道上冲
下， 穿越高级雪道与中级雪道的
护网， 将王女士撞倒在地， 王女
士当场昏迷。 滑雪场救护人员很
快将王女士送到医务室检查后拨
打了急救电话。 经诊断， 王女士
颈髓损伤、 脑外伤后神经反应。
事发后， 王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
张某和滑雪场支付2万余元损失，
并赔偿1万元精神损失费。

庭审中， 滑雪场认为王女士
受伤是由于张某高估自己的滑雪
技术， 在高级雪道向中级雪道下
滑时， 没有及时减速将其撞伤所
致。 此外， 滑雪场已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工作人员一直在滑雪场
巡逻， 且雪场始终用广播、 提示
牌等方式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滑
雪场发现王女士被撞后立即采取
了救助措施。 王女士在未穿滑雪
板的情况下站在雪道护网后， 应
当预知存在危险， 王女士应承担
一定责任。

被告张某承认他将王女士撞
伤， 但他认为王女士不应站到护
栏的四周 ， 王女士自身存在过
错。 此外， 滑雪场也没有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 滑雪本身
具有一定危险性， 因此， 参与者
在运动过程中应保持高度的注意
义务 ， 以免危及自身或他人安
全。 张某在高级雪道滑雪时避闪
不及撞到在高级雪道与中级雪道
中间停留带滞留的王女士， 张某
应当知道滑雪活动具有一定危险
性， 特别是在高级雪道滑雪时，
更应该增强注意义务， 以防对他

人造成伤害， 张某高估了自己的
滑雪技术， 滑雪中未能及时减速
并进行避让， 致使撞到王女士，
故对于王女士损害发生具有过
错， 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滑
雪场高级雪道与中级雪道中间存
在一片平地， 该平地并非雪道，
王女士脱下雪板站在该平地护网
后方休息备滑不存在过错 。 此
外， 滑雪场作为经营者已经尽到
到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 。 最
终， 法院判决张某赔偿王女士各
项费用共计5000余元。

法官说法
《侵权责任法》 第37条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
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
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 管理人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 本案中直接
侵权人是张某， 但如果滑雪场作
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其义
务， 就很可能承担补充责任。 如
果王女士在此过程中有过错， 张
某承担的责任可以因此减轻。

很多滑雪时发生的事故都是
由于被他人撞伤所致， 这就要求
滑雪者应保持高度注意， 不能误
撞他人。 同时自己也应遵守滑雪
规范， 不能无故在雪道停留， 否
则一旦被人撞伤， 自己也应承担
相应责任。 法院往往结合案件的
具体情形 ， 根据双方的过错程
度， 判定双方的担责比例。

典型案例二
初学者鲁莽上道担主责
滑雪场担责三成

2014年2月10日 ， 徐女士邀
请亲友前往滑雪场游玩。 徐女士
在此之前从没有玩过滑雪运动，

但仍想体验一把。 谁知， 在徐女
士滑雪时滑雪板勾住滑雪道两边
的护网， 徐女士当场摔倒， 造成
右侧胫腓骨粉碎性骨折。 徐女士
认为， 滑雪场在保证游客的安全
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才造成了她
的人身损害。 为此， 徐女士将滑
雪场的经营者诉至法院， 要求滑
雪场经营者支付医疗费、 护理费
等共计9.9万余元。

滑雪场认为， 滑雪场不存在
任何过错。 徐女士之前从未进行
过滑雪活动， 她作为有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滑雪运动所
带来的高风险， 对于滑雪的危险
和自身的安全应尽到谨慎的注意
义务， 且徐女士作为初学者未按
提示请雪场专业教练辅导 。 此
外， 滑雪场有权机构颁发的经营
许可证， 在开业前已经通过有关
部门的安全检查， 滑雪场内所安
装的护网也是经过有关部门验收
的， 且滑雪场所内有警示牌、 有
请教练的场所， 尽到了警示、 提
醒的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徐女士作
为曾未有过滑雪经历的初学者，
在从事这一运动时应当预见到滑
雪运动的高风险性， 作为初学者
应在适当学习和训练后再进行运
动， 但徐女士未经培训直接进行
滑雪， 对于自身的安全未尽到谨
慎的注意义务， 应对自己的摔伤
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滑雪场虽然
在滑雪道旁边安装了防护网， 但
缺乏有效管理和警示， 使得滑雪
板与之接触时易发生勾拌， 所以
滑雪场应承担次要责任， 根据其
过错程度， 酌定滑雪场经营者承
担30%的责任。 经核实徐女士的
合理损失， 法院判决滑雪场向徐
女士支付2000余元。

法官说法
《侵权责任法》 第37条规定

了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如
果滑雪场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

并实际导致了滑雪者损害的发
生， 将承担责任。 根据 《侵权责
任法》 第26条： “被侵权人对损
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徐女士应预见
滑雪运动所带来的高风险， 但作
为初学者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水
平和能力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
对损害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会结合多方面因素判定
滑雪场是否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
义务。 如滑雪场是否取得合法经
营执照， 是否设置了警示标志、
提示牌、 公示牌， 以及是否在广
播内播放滑雪警示信息等， 并结
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进行考
察。 如果滑雪场采取的措施不足
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 就可以
认定滑雪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法官支招
牢记滑雪安全要素
保留证据是关键

对滑雪者而言， 要根据自身
水平选择适合的滑雪道， 按照规
定要求上道， 在滑行过程中既要
注意自身安全， 还须留意雪道上
是否有他人， 及时避让。 事故发
生后， 要保留好证据， 尤其是事
故现场证据， 应第一时间拍下现
场照片。 此外， 要保留好门票、
入场券等证据。

对于滑雪场而言， 加强安全
保护措施是重中之重， 安全无死
角， 事故才能少。 事故多发的原
因主要为滑雪道路况及两侧安全
护栏不符合要求， 在危险路段、
事故多发路段未做好防护工作。
此外 ， 雪质不合格 ， 滑雪道结
冰、 坑洼不平， 存在严重死角等
问题直接影响安全。 除道路问题
外， 滑雪设备出现问题也将威胁
滑雪者安全。 此外， 滑雪场还要
设置医务室， 以便在事故发生后
及时补救。

问 ： 职工想建立工会怎么
办?

答： 依法组建工会， 是 《宪
法 》 和法律赋予职工的基本权
利。 基层工会组建一般应按以下
流程进行：

1.宣传发动。 上级工会或单
位中的党组织可采取举办专题讲
座、 发放宣传材料、 网络宣传等
形式， 向经营者和职工宣传工会
组建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宣传工会性质、 地位、 作用， 工
会的权利义务， 工会组建的目的
和意义等， 最大限度地打消经营
者对工会组织的疑虑， 最大限度
地吸引和引导职工加入工会组
织。

2.成立工会筹备组。 基层单
位已建党组织的， 由党组织提出

工会筹备组人选， 报上级工会批
准 ； 尚 未 建 立 党 组 织 的 ， 由
职 工 选出代表 ， 向上级工会提
出申请， 再由上级工会与企业和
职工共同协商 ， 提出筹备组人
选。

3.提出建会申请。 由筹备组
代表职工提出书面建会申请。

4.发展工会会员。 筹备组成
立后即可发展工会会员。 职工应
填写 《工会会员登记表》 或进行
会员信息采集。

5.召开相关会议。 包括： 筹
备召开会员 （代表） 大会、 预备
会议、 正式会议 （选举） 等。

6.选举结果报批。 选举结果
应书面报送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
会审批， 并填报委员、 主席、 副
主席和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的分工情况。 同级党组织和上级
工会应以书面形式做出答复。

7.基层工会登记与公布。 基
层工会经上级工会批准后， 应采
取发文、张榜公布、网上发布等形

式， 向全体会员公布上级工会的
批复结果。 按照基层工会的成立
程序，申请三章两证一账户（工会
委员会章、经审委员会章、女职工
委员会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工会
法人资格证；工会账户）。

滑雪者发生意外伤害该向谁索赔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赵艳艳

法官点评： 滑雪场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职工想建立工会怎么办?

每到北京的冬季， 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 又迎来了一个 “冰雪嘉年华”。 许多滑雪者在这个时候带着家人到各
区的滑雪场放飞心情。 然而每年在滑雪场， 都会出现意外事故， 轻者， 皮肉受伤； 重者， 肢体骨折。 那么一旦发
生意外， 作为消费者的滑雪爱好者， 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为此， 北京房山法院法官结合该院审理的近两
年的滑雪受伤索赔案件典型案例， 对此类案件进行法律分析， 并对滑雪爱好者提出建议。

汪先生： 我是从四川农
村来到北京打工的， 今年36
岁。 去年夏天， 经老乡介绍，
我来到一远郊区县的建材加
工厂上班 ， 老板包吃包住 ，
我每月工资为 2000元 左 右 。
单位没跟我签订过劳动 合
同 ， 也 未 缴 纳 过 社 会保险
费。

今年5月， 我上班打构件
时左手食指被砸掉， 老板把
我送到医院治疗， 他支付了
全部医疗费。 其后， 就赔偿
问题我们 发 生 矛 盾 ， 他 不
让我再在厂里住了 。 在 老
乡的帮助下我申请了工 伤
认定 ， 后经鉴定我 的伤残
等级为九级 。 近日 ， 我 拿
着工伤认定书和伤残等级鉴
定材料去找老板， 发现那个
建材加工厂已经改成仓库 ，
原来的老板跑路了。 我找到
该厂房的所有人某村委会 ，
他们说我原单位的老板租了
这块地方， 后来一直拖欠租
金， 上个月没打招呼就跑了，
他们也正在找他， 但始终联
系不上。 请问： 我虽然做了
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 ，
可现在找不到老板了， 我该
怎么办？ 我的工伤赔偿该找
谁支付？

杨雪峰： 你好， 《工伤
保险条例》 第62条规定， 依
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
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 从你的介绍来看，
建材加工厂未给你缴纳工伤
保险， 你受伤后依法应当由
该厂向你支付相应工伤保险
待遇 。 为及时维护你的 合
法权益 ， 建议你搜集相 关
证据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如果你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 可以向工会申
请法律援助， 工会免费指派
律师帮你打官司。

■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提问： 建材加工厂
农民工 汪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伤残鉴定后老板跑路
我该怎么办？

《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 系列问答 (之二)

系列问答

贯彻落实《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